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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媒体中的早期儿童保护: 美国的经验及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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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数字媒体是当今社会生活的重要元素，早期儿童身心发展的脆弱性和关键性给数字媒体中的早期

儿童保护提出了挑战。美国关于数字媒体中的早期儿童保护积累了一些经验: 倡导科学的数字媒体早期儿童

发展观、出台操作性强的早期儿童与数字媒体行动指南、完善早期儿童媒体保护政策法规、推行个性化的家庭媒

体使用计划等。这给我们带来启示: 要科学认识数字媒体在早期儿童发展中的价值、制定完善的数字媒体早期

儿童保护法规、出台数字媒体早期儿童保护指南，从而保障早期儿童健康、有益的体验与利用数字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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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arly Childhood Protection in Digital Media: American
Experiences and Enlightenment

QIU Zhihui， ZHANG Li， WANG Wei
( Center of Preschool Education，Jiangxi Normal University，Nanchang，Jiangxi 330022，China)

Abstract: The digital media is an important element of today’s social life，the vulnerability and im-
portance of early childhood physical and mental development challenges to early childhood protection
in digital media． About early childhood protection in digital media the United States has accumulated
some experiences: advocating the scientific concept of early childhood development of digital media，

introducing a strong operational guide for early childhood and digital media，improving early child-
hood media protection policies and regulations，and promoting personalized home media use pro-
grams，etc． The enlightenment it brings to our country is: scientifically understanding the value of dig-
ital media in the development of early childhood，developing sound early childhood protection regula-
tions for digital media，and introducing early childhood protection guidelines for digital media，so as
to guarantee the healthy，beneficial experiences and use of digital media in early childhood．
Key words: digital media; childhood protection; American experiences

正如美国儿科学会( American Academy of Pediatrics，缩写 AAP) 所言: 当下的婴儿，蹒跚学步的孩

子，学龄前儿童，都是在饱含各种传统和新技术的环境下成长的，同时，他们正在快速地适应这些技



术。［1］儿童享有体验媒体、参与媒体、利用媒体获取信息、快乐生活和学习的权利，但早期儿童身心发展

的可塑性和有限性给数字媒体中的早期儿童保护提出了挑战。美国在保护儿童免受数字媒体负面影

响、发挥其积极效能方面的经验、政策较完善。本文试图对其进行梳理、分析，以给我国早期儿童媒体保

护予启示。

一、美国数字媒体中的早期儿童保护经验

( 一) 倡导科学的数字媒体早期儿童发展观

美国儿科学会指出，在高度信息化、数字化的社会里，数字媒体对儿童的影响是一种客观的存

在。［1］科学地看待数字媒体对儿童发展的利与弊，树立正确的数字媒体儿童发展观，是有效保护儿童健

康成长的前提。为此美国儿科学会与相关政府部门要求学术界和专业人员加强数字媒体对早期儿童发

展影响的研究，注重研究成果的转化与宣传，向社会与家庭倡导科学的数字媒体早期儿童发展观: 孩子

们使用具有教育潜力的互动性媒体可能具有积极的效益，但我们也要考虑大脑快速发展时期的早期儿

童过度使用这些媒体工具会造成不良的后果。［2］

从积极方面看，美国儿科学会和政府机构指出，健康的数字媒体有利于提高儿童的学习效果。首

先，可以提高儿童的学习动机。运用数字媒体的学习活动可以引起儿童对学习任务的浓厚兴趣和关注，

并且不会随着时间消减，这是因为数字媒体可以对儿童的学习过程和结果进行立即反馈，减弱造成注意

分散的时间延迟; 此外数字媒体对个体学习和小组活动都很便利，促进了儿童注意力和持久性水平的提

高。其次，数字媒体有助于早期儿童的语言和读写能力的发展，提高儿童的词汇辨认、知识获取、拼读理

解、单词创造等技能。再次，数字媒体利于培养儿童的合作品格和社交技能。研究表明，数字媒体的科

学使用会让儿童之间产生一些新的合作形式，促进儿童去帮助和指导他人，儿童更容易表达想法，更愿

意运用图片、绘画、写作等形式进行有效的交流。这些合作对话的社交方式是促进儿童认知发展和社会

技能的起点。根据皮亚杰的观点，童年早期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在儿童合作时，如果运用到了高科技，能

增进他与同龄人之间的互动，而不是专注于自己的想法，能引导他建立某种伙伴关系，进而影响到儿童

的最近发展区。
从消极方面看，美国儿科学会和政府机构指出，要严肃地对待数字媒体给儿童健康带来的负面影

响。首先是肥胖症，大量地使用媒体设备，会造成儿童 BMI( Body Mass Index) 指数的上升。［3］研究证明，

这和接触食品广告、吃饭时看电视( 减少饱腹感) 息息相关。［4］儿童在屏幕上看到了许多垃圾食品的广

告，这会影响他们的饮食习惯; 当儿童在家或在学校花越来越多时间呆在室内看屏幕而减少在户外活动

时，他们从事健康锻炼的强大动力逐渐削弱。［5］其次是睡眠不足。许多儿童每晚睡眠时间的减少，与儿

童持续增加的使用数字媒体的行为有关。［6］研究表明: 在晚上接触电子设备的婴幼儿的睡眠时间，远比

没有接触的婴儿少，这种潜在的关联，是由屏幕发出蓝色光线，抑制了褪黑色素的生长而产生的。［7］再

次是儿童早期认知、语言、社会情感发展延迟，亲子互动减少。过多过早地使用数字媒体还会阻碍儿童

信任感、安全感、自主能力和执行力等的发展。另外，儿童的性格特点也会受到儿童使用媒体的时间长

短的影响: 看太多电视容易使婴幼儿脾气变坏，或出现自我约束问题，婴幼儿社会情绪发展延迟可能是

由于移动电子设备的安抚情绪功能引起的。［8］

( 二) 出台操作性强的早期儿童与数字媒体行动指南

在美国儿科学会的引领下，美国出台了一系列根据不同年龄特点、操作性强的、旨在引导早期儿童

健康成长的数字媒体行动指南。如在美国儿科学会颁布的《媒体与早期儿童智慧》( Media and Young
Minds) 《早期儿童媒体使用纲领》《早期儿童健康媒体使用习惯》等文件中进行了详细的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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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儿科学会早期儿童媒介使用指南［9］

年龄 说明 媒体使用指南

2 岁以下
儿童

当 2 岁以下的儿童探索他们周围的物质世界时，他
们就开始学习和成长。儿童在和父母、兄弟姐妹、
看护人、其他的儿童或者成人进行交流时，进步得
最快。

媒体的使用应该是非常有限的，一般只有在看视
频、和别人聊天、进行教学时用到。
对于两岁以下的孩子，媒体的作用依然有限，家长
与孩子通过媒体互动是发挥媒体作用的关键。

2 岁以下的儿童对于他们在银屏上看到的，会有一
个难以理解的过渡期。但是，如果 15 到 18 个月的
儿童有他们的父母陪着他们探索，他们就可以从高
质量的教育性媒介中学到很多。

对于 18 至 24 个月的儿童，如果你想给他们介绍数
字媒体，建议:
( 1) 选择高质量内容。
( 2) 和孩子一起使用媒体。
( 3) 避免孩子单独使用媒体。

2 － 5 岁

在儿童两岁时，他们就可以从在线的视频聊天中学
习到词汇，他们可以去听或是加入和他们父母的对
话中去了。
3 到 5 岁的儿童大脑更成熟了，因此，适度地看一个
有规划的教育性节目，例如芝麻街，有助于他们学
习社交、提高语言及阅读技能。

2 到 5 岁的儿童:
( 1) 接触屏幕每天不超过 1 小时。
( 2) 找到其他的，有助于你孩子身心健康的活动。
( 3) 选择互动性的、非暴力的、具有教育性的、亲社
会的媒体。
( 4) 和你的孩子一起看、一起玩。

同时美国儿科学会向社会提出如下行动建议: ( 1) 不要觉得让孩子过早接触技术有压力，媒介是直

观的，通过媒介孩子们可以快速学习; ( 2) 家长需要监测儿童的媒介。例如，知道孩子使用或下载了什

么应用程序，在你的孩子使用它们之前，测试这些程序，并和孩子一起玩，了解孩子对于这个应用程序的

想法。( 3) 不使用电视和其他设备时要及时关掉，背景媒介从亲子互动中分离出来对儿童语言和情绪

的发展非常重要。( 4) 孩子睡眠、进餐、亲子游戏时间不开电视，把手机关机或者调成静音模式。避免

孩子睡前 1 小时接触到设备或屏幕。不要把媒介设备放在卧室的床前。( 5) 避免用媒体作为安抚你孩

子的唯一办法。虽然媒体具有一定的安抚孩子的功能，比如在医疗或飞行期间，但过度地利用媒体作为

安抚孩子的方法，会导致他们自制和管理情绪的能力出现问题。( 6) 鼓励你的学校和社区倡导更好的

媒体计划和健康习惯。例如，在你的学校和社区组织一个“远离屏幕周”。［9］

( 三) 完善早期儿童媒体保护法规政策

为充分发挥各种数字媒体的功能，保障儿童健康成长，美国出台了一系列法规政策，对数字媒体进

行严格规范，如《儿童电视法案》《有线电视法》《电信法案》《通讯内容端正法案》( Communications De-
cency Act) 《儿童在线保护法案》《儿童在线隐私保护规则》《儿童互联网保护法案》《净化广播电视内容

执行法案》等。《儿童在线隐私保护法案》对具有儿童信息的网站提出严格的隐私保护规范，如果网站

泄漏了某个儿童隐私信息( 如姓名、性别、年龄或家庭地址) ，而这些信息又用于涉及对该儿童的危害活

动，那么该网站将受到控诉。《净化广播电视内容执行法案》则对媒体内容进行了规范，规定媒体任何

时间都不能播出淫秽节目，特别是早 6 时至晚 10 时少年儿童观众参与频繁的时段，如播出不健康的节

目，会受到更加严重的处罚。另外，《电信法案》《儿童互联网保护法案》等注重年龄分级制度，保护儿童

身心健康，如在电脑和电子游戏分级标准中，EC 级适合 3 岁或 3 岁以上儿童，不存在父母认为不合适的

内容; E 级适合 6 岁或 6 岁以上儿童，可能包含少量卡通、幻想或轻微的暴力或不常用的粗俗语言; E10
级适合 10 岁或 10 岁以上的儿童，可能包括更多的卡通、幻想或轻微的暴力、轻微的粗俗语言，或轻微的

暗示性( 关于性的) 主题。［10］以上有关分级的信息会在节目开始的时候显示在屏幕上，通常是左上方。
如果节目时间长于 1 小时，那么在以后开始的每小时都要显示分级信息。［11］同时美国许多地区执行“三

小时法令”，要求商业媒体每周至少要播放三小时的、旨在促进儿童的智力( 感知) 及社会( 情感) 需要为

核心的教育类节目。这类节目需要具备七个条件:“以满足 16 岁以下儿童的教育和信息需求为主要目

的; 播出时间在上午 7 点到晚上 10 点之间; 每周定期播出; 一次播出时间不少于 30 分钟; 具体节目的目

标受众群须明确规定; 电视机构必须承担对这类电视节目的宣传义务; 必须播出或刊出节目预告，对节

目类型、具体播出时间、目标受众年龄等情况进行说明。”［12］另外，值得关注的是，美国完善的早期儿童

媒体政策是政府、家长、行业和儿童权益保护组织等多方力量共同努力的结果，如民间组织“父母电视

委员会( Parents Tele － vision Council) ”在推进政府加快对不健康节目的媒体进行罚款的立法方面起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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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核心作用; 各行业强调自律，如北美可口可乐公司要求不向小于 12 岁的儿童做广告，美国麦当劳公司

也保证只有食品的热量少于 600 卡路里的才可以向小于 12 岁的儿童做宣传。
( 四) 推行个性化的家庭媒体使用计划

美国实施早期儿童媒体保护的一个重要举措是推行立足于家庭价值观的个性化家庭媒体使用计划

( Personalized Family Media Use Plan) 。这个交互式的计划由美国儿科学会发展并完善，包含一个媒体

时间计算器，可以直观地反映出每个孩子花多少时间在日常活动中，如睡觉、吃饭、作业、体育活动和媒

体使用等。关于家庭媒体使用计划的制订，美国儿科学会提出了以下建议。第一，关于媒体摆放和使用

时间。数字媒体应远离孩子们的卧室，禁止孩子在睡觉和吃饭时使用数字媒体，特别是在夜间要远离所

有的媒体设备。请将家里的相关媒体放在一个你容易看到的地方，方便你了解孩子在网上做了什么，花

了多长时间。要明确意识到过长时间使用媒体，容易导致肥胖、缺乏睡眠、厌学、产生攻击性行为等问

题。第二，关于数字媒体的价值认识。父母要深刻意识到培养孩子创造性思考、解决问题、逻辑推理和

运动的能力，比消极被动的媒体刺激更有价值; 父母要以孩子的眼光看待问题，并在孩子的数字媒体使

用中扮演一个积极的教育者角色，与孩子进行多样化的游戏与互动; 父母要寻找网络媒体中的教育意义

和积极向上的价值观，如同情心、包容心等，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模型供儿童学习，引导儿童远离那些不

适合浏览的内容，如性、毒品、暴力等，你要告诫你的孩子无论何时都不能发送或接受淫秽图片和信息。
第三，创建“家庭网络媒体使用承诺书”制度。父母要结合孩子的年龄制定具体的社交网站使用计划，

告诉你的孩子们要做一个有素质的“网民”，否则要承担相应的后果; 父母要尽可能地熟悉较流行的社

交媒体网站，如 Facebook、Twitter 等，通过友好的方式检查、监测孩子们的在线状态; 如果你不确定你的

孩子是否在网上接受有益的东西，你可以就孩子上网浏览的内容、相关隐私与安全问题，咨询“网络医

生”。［13］ 第四，避免网络欺凌。如果你的孩子是网络欺凌的受害者，你需要及时地对他们进行心理健康

辅导，并让孩子远离遭受欺凌的平台，同时要及时地与其他家长、学校和相关机构密切配合，采取有效保

护行动。

二、对我国数字媒体中早期儿童保护的启示

我国数字媒体中的早期儿童保护工作处于起步阶段，存在着观念上数字媒体早期儿童发展观不科

学、制度上相关政策法规不够完善、操作上数字媒体早期儿童保护指南缺失等问题，借鉴美国的经验提

出如下建议。
( 一) 树立科学的数字媒体早期儿童发展观

首先，要明确科学的数字媒体早期儿童发展观的重要意义。数字媒体是当今社会生活不可分离的

一部分，孩子们成长在一个数字化的世界里，早期儿童在新技术的包围中来到这个时代，新技术对他们

的生活和学习产生重要的影响。种类丰富的数字媒体，诸如手机、数码相机、电子书阅读器、数字媒体播

放器和智能玩具等，儿童都能接触到，人类将在现实和未来的媒体技术包围中成长。这给我们提出挑

战: 父母和老师除了让儿童掌握基本的学校科目外，还有义务将儿童培养成为具有良好的媒体使用习惯

和素养的人。其次，理解科学地使用媒体技术，对支持早期儿童学习的重要作用。处于感知运动阶段到

前运算阶段的幼儿，能够理解具体形象的概念，但是对抽象概念，如象征性的表述，他们就很难理解。新

技术为幼儿的学习搭起了支架，如一部苹果手机能实现一个概念的多种表达间的转化; 又如，运用媒体

设备，一个幼儿能在看到一种动物的图片时，听到动物的叫声，并写下它的名称，实现了多层概念的融

合。同时，新技术对推动儿童创造性地产生新想法、互动性的交流合作等具有较好的价值。再次，要清

晰地意识到数字媒体对早期儿童发展可能存在的隐患。早期儿童的思维发展还没有渡过前运算时期，

他们对媒体很难进行有洞察力的、元认知的、可估计的解释。他们很难区别什么是电视节目，什么是广

告，什么是真实的，什么是虚构的，而且不具备清晰地与他人交流自己想法的能力，这对早期儿童发展带

来了隐患。更需要意识到的是过度地依赖数字媒体可能会限制儿童的深度阅读能力、影响注意力的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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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导致睡眠减少和肥胖症，出现儿童早期认知、语言、社会情感延迟、亲子互动减少等现象。树立科学

的、辩证的数字媒体早期儿童发展观具有重要的意义。
( 二) 制定完善的数字媒体早期儿童保护法规

数字媒体早期儿童发展功能的有效发挥，离不开完善的政策法规支持。首先，政府要发挥引领作

用，出台专门的儿童媒体保护法规，增强执法效率。就目前关于儿童媒体的法规及保护看，国家并没有

出台专门的针对性强的儿童媒体保护政策法规，只是在一些综合性或行业性的管理规定中有所涉及。
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 修订) 》第 33、34 条规定:“禁止任何组织、个人制作或者向未成年

人出售、出租或以其他方式传播淫秽、暴力、凶杀、恐怖、赌博等毒害未成年人的图书、报刊、音像制品、电
子出版物以及网络信息等。”［14］( P23 － 26)《互联网出版管理暂行规定》第 18 条规定:“以未成年人为对象的

互联网出版内容不得含有诱发未成年人模仿违反社会公德的行为和违法犯罪的行为的内容，以及恐怖、
残酷等妨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内容。”［15］( P56 － 59) 随着数字媒体对儿童生活与学习影响的不断深入，目

前的法规已远远不能满足现实的需要。为此，国家要强化数字媒体早期儿童保护的立法，规范我国儿童

媒体发展的方向，强化媒体中儿童权益至上的主张，从细节上进行规范、从技术上进行保障。其次，媒体

行业要强化自律，家庭、儿童保护组织要积极参与监管。完善的儿童媒体规制是政府、家长、媒体行业和

儿童权益保护组织等多方力量共同努力的结果。媒体行业要增强社会责任感，出台行业标准进行自我

约束，遵循儿童权利至上的原则。儿童权益保护组织要加强儿童媒体保护规范的倡导、宣传，与家庭一

起充分发挥对媒体行业的监督与评价。总之，生成一个由政府、社会、家庭、儿童权益组织以及儿童本身

共同参与其中的，包括政策法规、行业自律、道德舆论和教育体系在内的较为完善的保护体系，是有效发

挥媒体效能、保护儿童健康成长的重要保障。
( 三) 出台数字媒体早期儿童保护指南

目前我国还没有数字媒体早期儿童保护指南，这不利于社会、家庭开展儿童保护。特别是当儿童沉

浸于大量的数字媒体中，由于缺乏操作性强的行动指南，许多家长的教育行为显得盲目而不科学，这既

没有发挥媒体的有效功能，也不利于儿童的健康成长。为此，制定数字媒体早期儿童保护指南十分紧

迫。通过指南指引父母: ( 1) 不仅关注孩子对媒体使用的时间和满足感，更应在家里创造一个不插电的

时间和空间，因为电子设备是可以随处移动的。( 2) 重视培养创造性运用新技术的能力。( 3) 要保证睡

眠、运动、玩耍、阅读和社会交流的时间等。
儿童睡眠时长推荐表［16］

年 龄 每 24 小时推荐睡眠时长

4 － 12 个月 12 － 16 小时( 包括小睡)

1 － 2 岁 11 － 14 小时( 包括小睡)

3 － 5 岁 10 － 13 小时( 包括小睡)

6 － 12 岁 9 － 12 小时

13 － 18 岁 8 － 10 小时

( 4) 帮助父母找到监测和限制孩子使用电子设备的工具，帮助父母树立孩子的社会参与意识，而不是把

大量的时间花在媒体设备的使用上。( 5) 帮助父母理解各年龄段儿童媒体保护的重点和方式，如对于

18 到 24 个月大的孩子，应禁止单独使用电子设备( 除视频聊天工具外) ，父母可以选择高质量的电视节

目，与孩子们一起使用媒体; 对于 2 － 5 岁的孩子，每天观看屏幕的时间限制在一小时以内，观看的节目

质量高，成人和孩子一起观看，并帮助他们理解观看的内容和把所学知识运用到现实生活中。( 6) 指引

家庭设计媒体使用计划，可以在接触屏幕时间( 用在观看电子设备的时间) 、在线时间和其他活动中确

定一个恰当的平衡; 还可以为访问内容、来访内容设定界限，鼓励培养适龄的批判性思维和数字文化素

养，支持开放的家庭交流和学习关于媒体使用的规则。［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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